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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 0 9 年 公 務 人 員 特 種 考 試 司 法 官 考 試 第 二 試 及

109 年專門職業及技術人員高等考試律師考試第二試
評 分 要 點 及 閱 卷 委 員 的 話

科目：公司法、保險法與證券交易法

第一題

【總體說明】

公司法、企業併購法中關於迴避表決的規定及爭議，是本題的主要爭

點。股東提案權的條件及限制，則是作答時首要處理的議題。針對本

題的事實設計，107 年公司法的修正、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等近

期之規範，也是作答時應該注意的面向。

【評分要點】

一、股東提案的適法性

（一）「合併議案」是否為「非股東會所得決議」？

可從下列幾點對於肯定說、否定說加以論述：

1、 公司法第 202 條的意義

2、 董事會在合併議案中的角色與地位

3、 董事的義務與商業判斷

4、 公司法第 172-1 條的立法目的

5、 拘束性提案與建議性提案的討論，以及 107 年公司法

修法後應有之解釋

（二）「合併議案」是否超過三百字？

Ａ公司不僅提出「Ａ公司擬吸收合併Ｂ公司」的股東常會

議案，同時附上Ａ公司研擬的合併契約草案及合併案說明

書。題意雖未言明具體數字，單就前者而言，應在三百字

以下，但若合計合併契約草案及合併案說明書，應遠超過

三百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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從公司法第 172-1 條立法理由觀之，股東提案時，可否提

出附件？三百字之計算，是否包括附件？亦可從肯定、否

定之不同看法加以討論。

二、董事會的處理

鑑於「合併議案」是否為第 172-1 條所謂的「非股東會所得決

議」，存有相當爭議，且將影響董事會處理應進行之程序。分就

上述問題之肯定、否定觀點加以論述：

（一）若認為股東有權提出合併議案：依公司法第172-1條規定，

除非股東提案存有本條第 4項第 1款至第 4款情形之一，

否則董事會對於股東提案應予列入。本題之股東提案雖經

董事會討論、表決，但最後獲得通過。此一董事會審議的

程序雖不無爭議，但結果應無問題。

（二）若認為股東無權提出合併議案：本題之董事會討論、表決，

是否已將此一股東意見轉化為董事會的提案？董事會的

討論是否有充分資訊？董事是否善盡其注意義務及忠實

義務？均為應討論之問題。

此外，董事會之討論及表決，甲可否加入？

1、肯定說（可以加入表決）：實務有採此一見解者。此外，

關於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就董事無庸迴避之規定，司法

院釋字第 770 號認為此一規定原則上並無不當。

2、否定說（不得加入表決）：從董事忠實義務出發，學說

上有認為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關於允許董事加

入表決之規定係屬不當。對於董事的迴避，應做更嚴

格的要求。自不得依上述規定，即認董事於提案討論

時，無庸迴避。

三、股東會的處理

（一） Ａ公司可否加入表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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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企業併購法第18條第6項之規定，Ａ公司可加入表決。

2、關於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之規定，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

解釋認為此一規定原則上並無不當。

（二）甲可否加入表決

1、肯定說

依企業併購法第 18第 6項規定，於擬合併之公司有相

互持股之「先購後併」情形，無論前述相互持股之「購」

者持有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股份而為「股東」，或該公

司或其指派代表人經當選而為其他參加合併公司之

「董事」，均得就合併事項參與表決。則揆諸上開立法

意旨，依舉重以明輕之法理，於同一股東或董事同時

持有擬合併公司之股份時，該情形雖與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5項規定有間，仍可認該股東或董事就該合併

事項無迴避之必要，而得參與表決。

2、否定說

從公司法第 178 條討論。甲應不得加入表決。

若甲不得加入表決，卻加入表決，應屬股東會決議方

法違反法令，而屬決議得撤銷（公司法第 189 條）。

（三）資訊揭露與股東會決議

1、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認為，法律至少應使未贊同

合併之股東及時獲取合併對公司利弊影響之重要內

容、有關有利害關係股東及董事之自身利害關係之重

要內容及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理由之資訊。

2、本題情形，Ｂ公司對於Ａ公司之股東提案，僅附上Ａ

公司所提供之合併契約草案與合併說明書，並未提出

Ｂ公司對此一合併對公司利弊影響之重要內容、有關

有利害關係股東及董事之自身利害關係之重要內容及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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贊成或反對併購決議理由之資訊。雖題示情形並未說

明股東會現場是否有所說明。但縱有相關之說明，能

否被認為「及時」之揭露，顯有疑義。依近期最高法

院見解（例如最高法院 107 台上 2108 判決），此種情

形應認有召集程序之違法。

【閱卷委員的話】

本題主要在測試應考人關於股東提案權之條件及限制，以及公司法、

企業併購法中關於迴避表決之理解及適用。這些爭點皆為公司法之重

要問題，且題目所設情節亦貼近實務。從應考人的實際作答中，可以

看出本題具有相當的鑑別度。應考人常見的缺點簡要歸納如下：

一、多數應考人雖有提到公司法第 172-1 條關於股東提案權之條件，

但就「合併議案」是否為「非股東會所得決議」，不少應考人僅

以公司合併依法須經股東會決議同意，即認該議案屬於股東會所

得決議，而未針對「合併議案」是否為第 172-1 條所謂的「非股

東會所得決議」之肯定說與否定說加以論述。

二、本題中Ａ公司不僅提出「Ａ公司擬吸收合併Ｂ公司」的股東常會

議案，同時附上Ａ公司研擬的合併契約草案以及合併案說明書。

從公司法第 172-1 條之規定，股東提案時，可否提出附件？三百

字之計算，是否包括附件？多數應考人並未就此進行討論或僅簡

單以提案字數符合三百字一語帶過而未做進一步的討論。

三、就董事會之討論及表決，甲可否加入表決，大多數應考人雖有針

對肯定說與否定說加以討論，並提到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

見解，但因「合併議案」是否為公司法第 172-1 條所謂的「非股

東會所得決議」，將影響董事會處理應進行之程序，由於應考人

多僅以公司合併須經股東會決議同意，即認該議案屬於股東會所

得決議，未針對「合併議案」是否為公司法第 172-1 條所謂的「非

股東會所得決議」之肯定說與否定說加以論述，因此也導致應考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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人在董事會的處理之討論，未能區分股東有權提出合併議案或股

東無權提出合併議案之情形，分別討論董事會處理應進行之程

序。

四、有關Ｂ公司股東會處理的討論，應考人雖有討論有利害關係股東

可否加入表決，但不少應考人並未就Ａ公司與甲分別進行討論，

而是只提到公司法第 178 條與企業併購法第 18 條第 6 項之規定

以及司法院釋字第 770 號解釋之見解。同時，股東會開會通知中，

對於此一議案的說明，除載明Ａ公司提案內容外，僅附上Ａ公司

研擬的合併契約草案及合併案說明書，股東會之資訊揭露是否充

足，且能否被認為「及時」之揭露，皆有疑義。惟不少應考人並

未就此進行討論。

整體而言，應考人就本題之相關爭點大多能有基本的應答，但在細部

爭議之陳述，則不少應考人仍有可再強化之處。

第二題

【總體說明】

本題共分二子題。子題一主要涉及締約時業務員如已知悉被保險人之

病情時，於契約訂立後，保險人得否主張依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解

除契約。子題二由於被保險人係屬車禍受傷，此一保險事故發生與被

保險人締約前之心律不整，兩者間因果關係有無以及相關舉證責任，

則與保險法第 64 條第 2項但書之主張有關。

【評分要點】

本題兩項主要爭點在於保險業務員之告知受領權以及保險法第 64 條

第 2項但書因果關係不存在之抗辯。

一、保險業務員之告知受領權：

要保書上若有詢問而甲刻意隱瞞，屬故意不為說明（隱匿），已構

成保險法第 64 條據實說明義務之違反。業務員知悉甲有心律不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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整疾病是否得援引類推適用保險法第 62 條免除通知義務範圍，

須從業務員知悉是否等於保險人知悉為斷。學說上有持否定看法

者，認為業務員不具有代理權，業務員知悉不等同保險人之知悉，

不得主張保險法第 62 條第 1 款之免除通知義務；學說上有採肯

定見解者，或援引德國耳目原則或以危險承擔為理論等，進而認

為保險業務員應有告知義務之受領權。實務見解則多主張保險業

務員為保險人之使用人，類推適用民法第 224 條，保險人對其業

務員之故意、過失應與自己之故意過失負同一責任，不得再主張

要保人違反據實說明義務。

另於本件情形涉及要保人雖為業務員代為填寫，但對於隱匿心律

不整送醫事實，其與業務員間顯然皆知悉其將影響保險人日後承

保意願，仍續為不實說明，則得否援引告知受領權有無而據以限

制保險人行使解除權，容有疑問。

二、保險法第 64 條第 2項因果關係不存在之抗辯

我國現行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倘若保險事故發生後，要

保人如能舉證證明保險事故之發生與未說明之事實不具因果關

係時，得限制該項前段保險人解除權之行使。部分學者或有主張，

若要保人之不實說明事項已達保險人拒保程度者，似仍應肯認保

險人得解除契約。亦有認為如未說明之事實足以變更或減少保險

人之估計時，業已破壞對價平衡原則，因此該項但書之存立仍有

進一步修訂之必要。

至於要保人之舉證程度，依實務見解認為要保人需就保險事故與

要保人所未告知或不實說明之事項間之無關聯，證明其必然性；

倘有其或然性，即不能謂有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之適用，

保險人非不得解除契約。是以，丙得主張甲係因車禍死亡，與其

違反據實說明義務無關，保險人不得解除契約，惟其需證明兩者

間毫無因果關係。尤其被保險人曾因心律不整昏厥送醫之體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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是否當得謂其與日後車禍事故毫無因果關係，則仍有進一步商榷

之處。

【閱卷委員的話】

本題有二子題，此二子題主要爭點係以保險法第 64 條為論述核心，

其中又涉及保險業務員無有受領告知義務等。整體而言，因保險法第

64 條屬於考試重點，大部分應考人對保險法第 64條條文內容都能有

所掌握，因此，大部分應考人都能妥適應答，可以拿到不錯分數。惟，

對於細部問題之處理以及有關業務員告知受領權之應答，則均稍嫌不

足。在評閱過程中有以下幾個現象，提出與應考人分享：

子題一、有關保險法第 64 條違反據實說明義務之要件，以及保險業

務員是否有告知受領權，多數應考人都能掌握保險法第 64

條之要件，但對於重大性之檢驗，以及保險業務員是否有告

知受領權則無法完整應答，或並不正確。

子題二、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適用條件以及舉證責任之分配。

有關保險法第 64 條第 2 項但書適用條件所生相關爭點，大

部分應考人都能應答。然而，對於應由何人舉證以及舉證程

度，不少應考人並無充分之瞭解，以至於本子題鮮有應考人

完整應答。

第三題

【總體說明】

本題測驗重點有三，包括一、內部人轉讓股份方式有無適用。二、公

開招募（再次發行）之申報生效制度暨公開招募說明書不實時之賠償

請求權依據以及場外交易問題。三、私募有價證券禁止廣告與公開勸

誘規定如何適用。

【評分要點】

一、Ｂ公司是否有證券交易法（下稱證交法）第 22-2 條適用問題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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依題示，Ｂ公司並未擔任Ａ公司任何職務。且，Ｂ公司持有Ａ公

司 3,000 萬股，占Ａ公司已發行股份百分之五（3,000 萬股/6 億

股），故Ｂ公司並非證交法第 22-2 條所規範之內部人，從而Ｂ公

司轉讓其所持有Ａ公司股份不適用該條規定。

二、Ｂ公司公開拍賣其所持有Ａ公司股份構成公開招募（再次發行）

與相關規範之適用問題

（一）Ｂ公司公開拍賣Ａ公司股份係向不特定人要約出售股份，

此行為構成公開招募（再次發行），應依證交法第 22條第

3 項規定準用同條第 1 項，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後始得為

之。若Ｂ公司未向主管機關申報生效即向社會大眾公開要

約出售，將違反證交法第 22 條第 3項，可依同法第 174 條

第 2項第 3款處罰。

（二）證交法第 150 條規定上市有價證券之買賣，應於證券交易

所開設之有價證券集中交易市場為之，又依該條第 4款，

其他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事項者，可豁免該條適用。證交法

第 22 條第 3 項申報生效之再次發行，即屬「其他符合主

管機關所定事項」之一，可豁免場外交易禁止之適用。因

而，若Ｂ公司已依證交法第 22 條第 3 項申報生效即無違

反第 150 條之問題，反之，若未為申報生效為拍賣即違反

第 150 條（因本題並無場外交易禁止之其他例外豁免之情

形）。

（三）若Ｂ公司出售Ａ公司股份依證交法第 22 條第 3 項辦理申

報生效時，Ｂ公司即應編製「公開招募說明書」（發行人募

集與發行有價證券處理準則第 62條）。但若該說明書主要

內容有虛偽之情事時，可否適用證交法第 32 條公開說明

書不實之規定，為國內論者爭論之問題，主要有以下兩種

見解。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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1、依法條文義解釋，證交法第 32 條係以「前條之公開說

明書」，即第 31 條募集有價證券時應向認股人或應募

人交付之公開說明書。若依證交法第 22條第 3項出售

持股既非募集有價證券，其所編製之「公開招募說明

書」即無證交法第 32 條適用。此際，仍可依第 20 條

第 1項之一般反詐欺條款請求損害賠償。

2、惟有論者認為應類推適用證交法第 32 條。「公開招募

說明書」雖非因募集有價證券所交付之公開說明書，

但新股承銷與老股承銷之非特定投資人既有同等需要

保障之法律基礎，故應類推適用證交法第 32 條，擴大

保護公開招募之投資人。

前述兩者說法皆有見地，根本解決本爭議之方法，應透過

修法解決較為妥適。

三、Ａ公司寄送私募資訊是否違反證交法第 43 條之 7 第 1 項禁止廣

告或勸誘的問題

（一）證交法第 43 條之 7 第 1 項禁止私募有價證券時為一般性

廣告或公開勸誘之行為。又依證交法施行細則第 8 條之 1

則規定：「本法第四十三條之七所定一般性廣告或公開勸

誘之行為，係指以公告、廣告、廣播、電傳視訊、網際網

路、信函…向本法第四十三條之六第一項以外之非特定人

為要約或勸誘之行為。」按前開細則規定，若Ａ公司寄送

私募資訊符合向「不特定人」廣告或勸誘之要件，Ａ公司

寄送私募資料之行為即違反證交法第 43 條之 7 第 1 項及

施行細則第 8條之 1。但若Ａ公司寄送資料乃向「特定人」

時，似無違反之疑慮。

（二）惟私募精神乃以非公開方式洽特定投資人方式籌資，縱使

投資人符合法律資格或人數皆同，始能豁免申報生效之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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序。觀上開施行細則，似指僅只要公司寄送資料予「特定

人」即無違法疑慮，但容許發行人主動寄送資料給投資人

將使其得以迂迴規避申報生效之規定，似不妥當。

【閱卷委員的話】

本題係測試應考人對於證交法場外交易禁止之例外、公開招募（再次

發行）之認定與法律適用、公開招募說明書不實之民事責任、私募有

價證券禁止廣告與公開勸誘之適用等規定的認知程度。本題問題爭點

雖多且以往較少出現於申論題，但題目所設情境不難理解且爭點亦非

冷僻，故應考人多能加以進行基本論述。惟在評閱過程中有以下幾個

現象，導致本題取得高分之人數不盡理想：

一、由於本題已陳明Ａ公司已發行股數及其股東Ｂ公司之持股狀況，

故應考人應先分析Ｂ公司有無構成Ａ公司之內部人，而受證交法

第 22-2 條的轉讓方式限制。大多數應考人對此未進行分析。

二、Ｂ公司公開拍賣所持有Ａ公司股份，此係向不特定人要約出售股

份，應依證交法第 22 條第 3 項公開招募準用第 1 項申報生效規

定辦理，而公開招募係屬證交法第 150 條場外交易禁止的例外情

形中之「其他符合主管機關所定事項」之一。惟大多數應考人未

能掌握依法辦理的公開招募係為場外交易禁止的例外情形之一，

顯見對此規定的熟悉度不足。

三、應考人對於公開招募說明書不實之民事責任的探討，常僅是指出

可能（類推）適用的證交法條文，但其理由說明未盡周延，若能

多加論述，將更有說服力。

四、就私募有價證券禁止廣告與公開勸誘之適用，多數應考人忽略證

交法施行細則第 8條之 1規定，而使得子題二得分不理想。


